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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律師（選試財稅法）、司法官及律師（選試財稅法）
科 目：財稅法
考試時間： 2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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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除專門名詞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30470
30870

頁次：2－1

一、A 有子女 B，就讀於我國的公立大學，每學期學雜費為新臺幣（下同）

30,000 元。同時，A 畢業於非法律系的其他科系，目前從事與法律無關

的工作。但因希望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目前就讀於某大學法律系碩士班，

從頭開始研習法律，目標是考上司法官或律師。為此，每學期學雜費約

為 60,000 元。以上學雜費，皆未獲政府補助。A 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

將 A、B 二人的學雜費均列報扣除。該管國稅局將其中 A 的學雜費全額

剔除；B 的學雜費則准予扣除 25,000 元，逾此部分之數額亦予以剔除。

請附理由回答：

 A 為 B 所繳納的學雜費，是否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全額列報扣除？

（25 分）

 A 為自己所繳納之學雜費，是否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列報扣除？（25 分）



代號：30470
30870

頁次：2－2

二、甲與乙於民國（下同）76 年間各出資一半購入 A 農地。由於甲並非自耕
農，故依當時有效之土地法第 30 條規定，僅登記乙為 A 農地之所有權

人。嗣土地法第 30 條對於農地承受人資格限制雖於 89 年 1 月 26 日修

正公布刪除，然系爭土地尚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實非上訴
人於上開土地法修正後不辦理分割移轉登記以取回所出資購買之土地。

雙方並立有契約，載明系爭土地係雙方共有，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雙

方各自使用土地之一半。嗣後 A 農地遭徵收，徵收補償費於 102 年 8 月
間分配予乙。乙再將補償費之一半交付予甲。

主管稅捐稽徵機關認為，A 農地雖係甲與乙共同出資購買，但既登記為

乙所有，甲並未登記為所有權人，甲僅有請求乙將土地移轉登記為甲名
義之債權，尚非 A 農地之所有權人。A 農地重測分割後之土地遭徵收而

發放之補償費，依法亦應由登記之所有權人乙領取。甲從乙所獲得之一

半補償費，性質屬土地登記請求權債權之實現，並非因土地徵收而取得
之補償費，亦非所有權人土地交易所得。乃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

第 10 類前段規定，將之列為其他所得加以課稅。

甲則主張，補償費是土地遭徵收的補償費，而徵收與買賣無異，補償費
應屬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6 款所規定之出售土地所得，應不得課

徵所得稅。甲並主張，倘若要課徵所得稅，其與乙先前買受系爭土地所

支出之成本費用，應得扣除。主管機關則請甲乙二人提出相關證明。但
因為年代久遠，原本出資資料，如銀行匯款資料、繳費收據等已遺失或

無法取得，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乃依土地買賣契約書之記載買賣，准予扣

除仲介費用。
請附理由回答：

甲自乙所獲得之一半補償費，是否應課徵所得稅？（30 分）

甲主張其當初買受土地所支出之仲介費用等費用應予扣除。甲之主張
是否有理由？（20 分）

參考法條：

土地法第 30 條：（本條於 64 年 7 月 15 日增訂，89 年 1 月 26 日刪除）

「（第 1 項）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並不得移轉為共有。

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共有。（第 2 項）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有權之移轉無效。」


